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

2008级研究生中期考核评分标准

	考核内容（分值）
	评分标准（分值）

	德育考核（15分）
	思想政治表现、遵纪守法情况、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科研道德、学风、团队精神等（5分）

	
	参加社会工作和公益活动情况（包括政治学习）（5分）

	
	奖惩情况（5分）

	课程考核（5分）
	已修课程成绩和平均级点（博士生无级点要求）（5分）

	业务情况考核（20分）
	在理论基础、专业基础、专业知识、科研工作、医疗或教学实践等方面的成绩（10分）

	
	参加医疗或教学实践情况（完成时间、轮转科室等）（10分）

	科研考核（60分）
	开题情况（选题、设计、意义及可行性）（10分）

	
	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（论著、综述、申请并获得的科研项目）（20分）

	
	论文进展情况（是否按计划进行、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、拟解决途径、预计论文完成时间）（30分）


备注：考核分数≥70分为考核通过。
科研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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